二、发文处理之3-1-1


附件4—2
设立合作制公证机构申请表
	申请人（牵头人）
	名称
	××公证处（拟设）
	电话
	

	
	拟定办公地址址
	
	邮编
	

	
	姓名
	
	电话
	

	
	住址
	
	邮编
	

	
	身份证件号码
	

	
	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（见附件：共      页）

	申请从事行政审批

事项的名称
	合作制公证机构设立审批
	申请设立(       名称变更□            办公场地变更□    负责人变更□

	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目录
	序号
	名       称
	来  源

	
	1
	设立合作制公证机构在申请书   □原件□复印件
	

	
	2
	发起人名单目录   □原件□复印件
	

	
	3
	公证员名单、简历、居民身份证  □原件□复印件
	

	
	4
	章程和规章制度（草案）   □原件□复印件
	

	
	5
	开办资金证明      □原件□复印件
	

	
	6
	……                 □原件□复印件
	

	
	7
	……                 □原件□复印件
	

	法律文书送达方式
	直接送达□    邮寄送达 □   其他 □           

	申请人联系方式
	 


申请人郑重声明：申请人申请该行政审批事项，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条件，保证未有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；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真实。否则，申请人愿意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此致

上海市××司法局
申请人签章：

  申请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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